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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中文名稱

董事建議採納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中文名稱。

採納中文名稱之建議

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採納「宏昌科技集團有
限公司」為本公司之中文名稱。

理由

由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起，本公司一直採用中文名稱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作識
別用途，董事建議採納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正式中文名稱，以加強本公
司的企業形象。

條件

採納本公司中文名稱之建議，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在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五
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正假座香港干諾道西 167號天津大廈 8樓會議室舉行之應
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過特別決議案，方始落實。採納中文名稱將於向
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註冊中文名稱時生效，而中文名稱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將於香
港成為本公司名稱的一部分。待有關採納中文名稱之特別決議案於股東週年大會獲通
過後，本公司將根據香港法例第 32章公司條例第 XI部之規定，向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申
請註冊該中文名稱。

影響

採納本公司中文名稱之建議不會影響股東任何權利。於建議採納中文名稱後，以本公
司英文名稱發行之現有股票將繼續為本公司股份（「股份」）所有權之憑證，並獲接納
作買賣、結算及交收用途。因此，本公司不會作出任何安排，於建議採納及註冊本公司



中文名稱完成後，發行新股票以取代任何現有股票。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交易系統之現行中英文股份簡稱將維持不變。

通函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或前後向股東寄發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有
關採納本公司中文名稱之建議連同其他決議案之詳情。

本公司將於採納本公司中文名稱之建議生效時另行發出公佈。

在本公佈日期，陳子昂先生、吳安敏先生、鄧健洪先生及周兆霖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羅肇強博士及傅欣欣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子昂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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